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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第 1304/2004 号来文，Khoroshenko 诉俄罗斯联邦条目之前，插入 

大韩民国  

案件 X, 1908/2009 

《意见》通过日期 2014 年 3 月 25 日 

违反《公约》情况 《公约》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 

补救措施：有效补救，包括重新全面审议提交人的申诉。缔约国不应将提交人

遣返至可能将其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任何第三国。 

以往后续资料：无 

提交方：缔约国 

提交日期：2014 年 11 月 17 日 

《意见》原文及韩语译文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在政府官方公报上公布。 

2014 年 4 月 22 日，司法部撤销了对提交人的驱逐令，2014 年 5 月 12 日又为他

签发了通常发给寻求庇护者的 G-1-5 签证，以便他可以合法地留在大韩民国。 

提交人 2014 年 3 月 17 日提出的第三次庇护申请，将由首尔移民局负责人审

查，他将考虑到提交人所面临的迫害风险。根据《难民法》第二条，不符合难

民定义的人员也可凭人道主义理由获得居留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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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国指出，在要求采取临时措施和委员会通过《意见》之间，已经过去了 4

年半。提交人的情况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，而他的情况是委员会据以做出决定

的关键证据。国内法院没有机会审查提交人在根据临时措施得以完成神学研究

后的情况。委员会依据这种证据认定缔约国违反《公约》，是令人质疑的。 

转交提交人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0 日 

委员会的评估意见： 

 (a) 有效补救，包括重新全面审议提交人的申诉：A 

 (b) 《意见》的公布：A 

 (c) 不重犯：无资料 

委员会的决定：后续对话正在进行，尚未收到提交人关于已获得居留证的确认。 

 

     

 


